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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

（2020 年 4 月） 

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） 

序

号 

条

款 
原规则 

条

款 
修订后规则 

1 

第

一

条 

为规范和完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的

公司治理，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顺利

进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

市规则》”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范运作

指引》”）和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

关规定，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

规则。 

第

一

条 

为规范和完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的公司治理，

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

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

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范

运作指引》”）和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

定，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则。 

2 

第

十

二

条 

董事候选人被提名后，应当自查是否符合

任职资格，及时向公司提供其是否符合任

职资格的书面说明和相关资格证书（如适

用）。 

公司董事会应当对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

行核查，发现不符合任职资格的，应当要

求提名人撤销对该候选人的提名。 

第

十

二

条 

董事候选人被提名后，应当自查是否符合任职

资格，及时向公司提供其是否符合任职资格的

书面说明和相关资格证书（如适用）。 

候选人应当作出书面承诺，同意接受提名，承

诺公开披露的候选人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以

及符合任职资格，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

责。 

公司董事会应当对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核

查，发现不符合任职资格的，应当要求提名人

撤销对该候选人的提名。 

3 

第

六

十

条 

董事会作出决议，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

数通过。对于公司对外担保、增加或者减

少注册资本、公司的分立、合并、解散和

清算等事项必须经全体董事的 2/3以上通

过，并按照《公司章程》规定决定是否提

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第

六

十

条 

董事会作出决议，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

过。对于决定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的对外担保

事项，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、分立、合

并、解散、清算等事项方案的制定必须经全体

董事的 2/3以上通过，并按照《公司章程》规

定决定是否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7 日 


